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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政府部门与民主党派
工商联对口联系工作的通知

市政府有关部门、市直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市政府有关部门与民主党派和工商联的对口联系工作，充分发挥民主党派、工商联参政议政、民主监督作用，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中发〔2005〕5号）精神，结合我市实际，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加强和完善对口联系工作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政府有关部门与民主党派、工商联开展对口联系是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主党派、工商联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职能的重要渠道，是政府有关部门坚持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增强政府工作透明度，促进依法决策、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举措。各对口联系部门要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进和改善政府工作的高度，进一步提高认识，增强开展对口联系工作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按照中央、省、市有关规定和要求认真组织实施。
二、调整与民主党派、工商联对口联系的部门

市教育局、市公安局、市监察局、市民政局、市劳动保障局、市建委、市文化局、市卫生局对口联系民革、民盟、民建、民进、农工党、致公党、九三学社和工商联；

市发改委对口联系民建、农工党、九三学社、工商联；

市科技局对口联系民盟、民进、九三学社、工商联；

市司法局对口联系民革、民盟、民建、民进；

市财政局对口联系民革、农工党、致公党；

市人事局对口联系民革、农工党、致公党；

市规划局对口联系民革、民盟、民进；

市市政公用局对口联系民革、民盟、致公党、工商联；

市国土资源房管局对口联系民革、民盟、民建；

市环保局对口联系民建、农工党、九三学社、工商联；

市交通委对口联系农工党、致公党、九三学社；

市信息产业局对口联系民盟、农工党、九三学社；

市农委对口联系民革、农工党、工商联；

市水利局对口联系民革、民进、致公党；

市林业局对口联系民进、农工党、致公党；

市海洋与渔业局对口联系民盟、九三学社；

市安监局对口联系民进、致公党；

市经贸委对口联系民革、致公党、工商联；

市外经贸局对口联系民建、致公党、工商联；

市体育局对口联系民盟、民进；

市人口计生委对口联系民建、农工党；

市审计局对口联系民革、民盟、民建；

市统计局对口联系民建、工商联；

市民族宗教局对口联系民进、九三学社；

市旅游局对口联系民革、民盟、致公党；

市政府国资委对口联系民进、农工党、九三学社；

市侨办对口联系民革、致公党；

市台办对口联系民革、九三学社；

市经合办对口联系民建、工商联；

市新闻出版局对口联系民盟、民进、农工党；
市工商局对口联系民革、民建、九三学社、工商联；

市质监局对口联系民建、九三学社、工商联；

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口联系民进、农工党、工商联。
以上明确对口联系单位的部门，也可根据工作需要与其他民主党派、工商联建立工作联系；未明确对口联系单位的部门，可根据工作需要通过聘请专家、行业代表、特邀监督员等形式加强与各民主党派、工商联的联系。鼓励政府部门与民主党派、工商联进行更加广泛的联系。

三、健全和创新对口联系工作机制
（一）切实加强领导

各部门要将对口联系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积极主动地与对口的民主党派、工商联保持经常性联系。部门主要领导要经常过问对口联系工作，分管领导具体负责，确定分管处室和联系人具体组织实施。

（二）坚持执行对口联系工作制度

要坚持文件资料送阅制度。各有关部门印发的有关文件、简报、资料等要定期向民主党派、工商联送阅。要坚持重大事项通报协商制度。各有关部门可通过召开座谈会或登门联系等形式，及时将有关工作情况向各民主党派、工商联通报；在制定重大政策性措施、重要的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及重大建设项目论证过程中，要注意征求各民主党派、工商联的意见和建议。要坚持邀请参加会议和重大活动制度。有关部门组织的全市性重大活动，要邀请各民主党派、工商联负责人参加。要坚持自觉接受民主监督制度。有关部门组织的专项检查、评比及行风评议等活动，可视情邀请民主党派、工商联参加。要继续坚持聘请民主党派、工商联的成员担任特邀（特约）监督员，充分发挥其民主监督作用。

（三）拓宽联系渠道，创新联系方法
开展对口联系工作要与办理政协提案特别是组织提案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倡导用“双互动工作法”办理政协提案特别是组织提案。通过邀请民主党派、工商联有关人士参与提案办理、了解办理过程和动态，提高办理工作成效。要通过承办单位与提案人进行办理互动，让民主党派、工商联理解在办理之中、满意在答复之前。要将办理好组织提案作为开展对口联系的重要方式。

开展对口联系工作要与开展调查研究工作有机结合起来。有关部门和单位就一些专题性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时，可邀请对口的民主党派、工商联参加；也可根据工作需要，为民主党派、工商联提供一些研究课题，开展委托调研；还可以选定一些专题进行联合调研。对民主党派、工商联组织的调研活动，有关部门要大力支持。

开展对口联系工作要与市人大常委会专门委员会、市政协委员会的工作联系有机结合起来。有关部门、单位在接受人大代表检查、接待政协委员视察、调研等活动时，可邀请开展对口联系的民主党派、工商联一起参加；在与对口联系的民主党派、工商联开展提案办理、调查研究等活动时，也可邀请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一起参加。

（四）总结通报制度

负有对口联系任务的部门，应定期邀请民主党派、工商联召开座谈会，通报本部门工作，共商改进提高工作事宜。年底应召开对口联系工作总结会，并对下一年度的对口联系工作列出计划。对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提出的意见、建议，各部门要认真梳理、办理，及时向民主党派、工商联反馈，并报市委统战部、市政府办公厅备案。

2004年下发的《青岛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部门与民主党派工商联对口联系工作的通知》（青政办字〔2004〕59号）文件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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